
臺北市政府 110.12.13.  府訴一字第 1106106604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中心

代　　表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訴願人因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

0年 8月 27日北市社婦幼字第 11031162391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係經原處分機關核准立案之托嬰中心，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原

處分機關於民國（下同）110年 8月 13日訪查訴願人時發現，其未報經原處

分機關核准，即聘僱廚工○○○（下稱○君），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下稱兒少權法）第 81條第 6項及第 83條第 5款規定，原處分機關

爰依同法第 108條第 1項規定，以 110年 8月 27日北市社婦幼字第 1103116239

1號函（下稱原處分），命訴願人於文到 7日內提具改善計畫書，並於 14日

內改善完畢報原處分機關備查。訴願人不服，於 110年 9月 11日向本府提起

訴願， 9月 27日補正訴願程式及補充訴願理由，11月 11日補充訴願理由，

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6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

　　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9條規定：「

　　下列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但涉及地方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職掌，依法應由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掌理者，從其規定：

　　一、直轄市、縣（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自治法規與方案之規劃

　　、釐定、宣導及執行事項。二、中央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法規及方

　　案之執行事項。三、兒童及少年福利專業人員訓練之執行事項。四、

　　兒童及少年保護業務之執行事項。五、直轄市、縣（市）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之設立、監督及輔導事項。六、其他直轄市、縣（市）兒童

　　及少年福利之策劃及督導事項。」第 7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構分類如下：一、托嬰中心。……。」第 81條第 6項規定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聘僱工作人員前，應檢具相關名冊、資格證

　　明文件影本、切結書、健康檢查表影本、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

　　事紀錄證明書及其他基本資料，報主管機關核准。主管機關應主動查

　　證並得派員檢查；人員異動時，亦同。」第 83條第 5款規定：「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五、違反法令或捐助章程。……。」第 108條第 1項規定：「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違反第八十三條第五

　　款……規定……者，……經設立許可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情

　　節嚴重者，得命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並公布其名稱。」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 24條規定：「主管機關依本

　　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通知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限期改善時，應要

　　求受處分者提出改善計畫書，並由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

　　估其改善情形。」

　　臺北市政府 101年 3月 15日府社兒少字第 10132076800號公告：「主旨

　　：公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 101年 3月 21日生效。……公告事

　　項：一、本府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業

　　務，部分委任本府社會局及教育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二、委任事

　　項詳如附件。」

　　附表 1「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主管機關委任社會局名義執

　　行事項（節錄）

項目 69 
委任事項 違反本法之查察、行政處分及獨立告訴、移送處理等事項 
委任條次 第 108 條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訴願人係新立案之托嬰機構，原處分機關

　　於 110年 8月 13日初次派員訪視，理應適切輔導、協助，並以行政指導

　　優先取代不利益行政處分。○君到職至原處分機關訪視期間，僅隔 4

　　日。訴願人業以 110年 8月 13日北市廣字第 110-00004號函向原處分機

　　關說明廚工○君係因疫情關係導致體檢報告遲延，並以 110年 8月 20日

　　北市廣字第 110-00006號函補件○君之體檢表及警察刑事紀錄。又原

　　處分機關將上情另函告知訴願人托育家長，並於該函中提及「現場發

　　現有未核備人員」等語，卻未告知家長所指未核備人員係廚工，使家

　　長誤認該人員係托育人員，引起家長們恐慌。請撤銷原處分。



三、本件經原處分機關查得訴願人未報經原處分機關核准即聘僱廚工○君

　　，有原處分機關 110年 8月 13日訪查訴願人之行政稽查記錄表等影本在

　　卷可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其係新立案之托嬰機構，原處分機關初次派員訪視，理

　　應以行政指導優先取代不利益行政處分云云。按托嬰中心為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其聘僱工作人員前，應檢具相關名冊、資格證明文件影

　　本、切結書、健康檢查表影本、最近 3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

　　明書及其他基本資料，報主管機關核准。主管機關應主動查證並得派

　　員檢查；違者，經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為兒少權法第 81條第 6項

　　、第 83條第 5款及第 108條第 1項所明定。查本件訴願人係經原處分機

　　關核准設立之托嬰中心，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次查原處分機關於

　　110年 8月 13日查得訴願人聘僱之廚工○君並未報經原處分機關核准，

　　亦有原處分機關行政稽查記錄表影本在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審認訴

　　願人有違反兒少權法第 81條第 6項規定之事實，洵堪認定。又訴願人

　　經營托嬰中心，自應就相關法令妥予注意並遵行，況原處分機關以 11

　　0年 5月 20日北市社婦幼字第 11030651511號函核准訴願人立案時，於

　　該函說明七載明，若工作人員有到職異動，請依兒少權法第 81條規定

　　，於聘僱前報原處分機關核備，該函並經訴願人代表人○○○簽收在

　　案。訴願主張原處分機關就本件違規應以行政指導取代不利益行政處

　　分等語，自屬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原處分，揆諸前揭規定，

　　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另針對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另以 110年 8月 27日北市社婦幼字第 1103

　　1162392 號函將上情告知訴願人托育家長，卻未告知家長該未核備人

　　員係廚工一節。經原處分機關以 110年 11月 10日北市社婦幼字第 11031

　　56970 號函所附答辯書陳明略以，係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會議

　　紀錄（按：應係該署 109年 6月 24日社家支字第 1090900824號函檢送之

　　109年第 1次托嬰中心業務督導及聯繫會報）決議辦理，爰另函通知收

　　托兒童家長，併予敘明。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請假）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3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

1號）


